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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建发〔 2020 〕 1116 号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2020年全省县城建设示范县

创建（试点）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为示范引领全省县城建设工作， 全面提升县城建设质量水

平， 拟在全省开展 2020 年县城建设示范县创建（试点）活

动 。 现将《 2020 年全省县城建设示范县创建（试点）活动方

案》印发你们， 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2020年全省县城建设示范县创建

（试点）活动方案

县城是全省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县域经济发展的

第一引擎， 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是实施城乡统筹、 推进

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平台。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

察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提升县城建设质量水平， 拟在全省开展

2020年县城建设示范县创建（试点）活动， 示范引领全省县城

建设工作。 结合《关于加快县城建设的意见》（陕政办发

〔2010〕96号）、 《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的若干

意见》（陕发〔2017〕10号）、 《陕西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实施方案》（陕发〔2020〕14号）等文件精神， 制定活动方

案如下：

一、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以及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部

署， 紧紧围绕统筹推进 “ 五位 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 四

个全面” 战略布局， 坚持新发展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 聚焦
“ 干净、’宜居、 特色 ” 三大要素， 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及重点工作任务要求， 大力提升试点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

力， 推进全省县城建设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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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原则

一一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统筹

考虑属地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所需所急所盼， 优先解决好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进县城安置工作， 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等民生工程建设，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 更直接、 更实在的获

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一一坚持因地制宜。 加强县城规划、 建设与管理， 建设一

批功能设施齐全、 公共服务完善、 管理井然有序、 人居环境良

好的县城。 充分尊重各地资源禀赋、 生态环境、 民族风情、 历

史文化、 区位条件等方面的差异性， 注重同当地文化和风土人

情相协调， 彰显县城的个性特点， 打造形成一批独具魅力的特

色县城。

一一坚持品质提升。 严格划定县城开发边界， 发挥好规划

的
“

龙头
”

作用， 落实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政策， 避免走
“

铺摊子
”

、
“

摊大饼
”

发展道路。 重点改造提升现有建成

区， 着力完善城市功能， 改善人居环境， 注重提升县城发展品

质， 推动县城高质量发展。 综合运用市场、 法律、 行政和社会

自治等手段， 加强县城精细化管理。

一一坚持问题导向。 近期着力破解县城建设中最突出的问

题， 重点改造提升老城区、 老街区、 老社区、 老厂区等已有建

成区， 重点解决县城基本功能完善、 人居环境提升等问题。 远

期着力解决县城的持续发展问题， 重点加强产业培育、 推进新

型城镇化建设、 繁荣发展新城区、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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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试点范围及方式

在全省范围内择优选择有一定基础和条件的县（市）作为
“

县城建设示范县
”

创建活动（试点）县（市）。 创建过程中

工作成效明显、 考核成绩优秀的县（市）， 提请省政府命名为

“县城建设示范县
”

并通报表扬斗

四、 试点内容

通过县城建设示范县创建（试点）活动， 推进示范县城达

到设施完善、 功能齐全、 绿色生态、 环境整洁、 管理规范、 和

谐宜居， 实现
“

美丽县城
”

建设目标， 统筹带动全省县城建设

高质量发展。 示范县各项评价指标达到《陕西省县城建设示范

县（试点）评价标准（试行）》要求。

五、 试点程序

县城建设示范县创建（试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分级负

责。 采取县级自愿申报， 市级初评并推荐、 省级确定并考核的

方式进行 。 具体程序如下：

（ 一）组织申报。 自愿申报的县（市）， 以县（市）政府

名义将申报材料报送所在设区市住建部门。 县（市）申报需要

提供以下资料： 1. 《陕西省县城建设示范县（试点）申报

表》；2.县城建设工作报告， 包括基本情况、 主要做法、 取得

成效、 重要经验等， 对照《陕西省县城建设示范县（试点）评

价标准（试行）》提供材料， 并附照片、 PPT、 视频等佐证资

本斗；3.县城建设年度实施方案（必须包含项目建设计划） 。

（二）初评推荐。 各设区市住建部门组织对辖区内各县

（市）申报材料进行初步评审， 并现场踏勘， 于9月11日前



确定推荐名单， 连同推荐县（市）申报资料、 市级初评相关资

料一并上报省住建厅 。

（三）评审确定。 省住建厅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对各设区市

推荐的县（市）进行集中评审， 并适时现场踏勘， 连选确定部

分县（市）作为试点 。 试点名单经公示期满后予以公布， 并正

式开展全省县城建设示范县（试点）创建活动 。

（四）动态管理。 省住建厅在年底前启动县城建设示范县

（试点）考核评估， 依据《陕西省县城建设示范县（试点）评

价标准（试行）》， 对试点县（市）进行考核 。

六、 相关要求

（一）各设区市主管部门应高度重视， 建立各部门协调联

动机制， 研究制定出台配套政策措施， 认真做好县城建设示范

县创建工作。 要把握时间节点， 县（市）申报、 市级推荐严格

按照时间节点报送， 逾期视为放弃申报 。

（二）各设区市住建部门对已确定的县城建设示范县（试

点）进行跟踪评价， 定期报送工作情况 。 省住建厅将会同相关

部门不定期对已认定的县城建设示范县进行跟踪评价， 存在问

题的限期整改， 经整改仍不合格的， 撤销其试点资格 。

（三）各设区市住建部门是 “ 示范县城 ” 建设的责任主

体， 主要领导要亲自抓， 明确责任分工、 强化工作措施、 倒排

时间节点、 按季调度协调， 扎实推进 “ 示范县城” 建设工作 。

要力戒形式主义， 严禁在 “ 示范县城” 建设中搞劳民伤财的
“ 面子工程 ” “政绩工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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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挥好舆论引导作用， 采取新闻发布、 专题报道、

项目推介等多种方式， 大力宣传
“

示范县城
”

建设工作， 营造

有利于加快推进
“

示范县城
”

建设的良好社会环境和舆论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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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陕西省县城建设示范县（试点）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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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陕西省县城建设示范县（试点）评价标准（试

行）









抄送：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0年8月24日印发


